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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社工日系列活動籌備及其他事宜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 8月 1日（星期四）上午 9時 

地點：本部 209會議室 

主持人：蘇司長昭如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如簽到表）           紀錄：趙國慶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一、 為藉由典禮表揚優秀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提升社會工作專

業服務形象，本部前於 113年 3月 27日(星期三)假台北凱

達大飯店辦理「113年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典禮」，

並於典禮後以部長名義宴請得獎者及其觀禮家屬，以表達

對其最高敬佩與感謝之意。與會貴賓包括時任行政院政務

委員林萬億、立法院林月琴委員、王育敏委員、蘇清泉委

員、廖偉翔委員、社會工作專業團體理事長及地方政府社

會局代表，活動參與人數約 600人。 

二、 113 年除循例製作特殊貢獻獎影片，另拍攝其他得奬者服

務單位主管致賀影片(計 41個單位參與)、擴大展示「社工

迴廊」展示社工服務事蹟、辦理「社會工作人員智慧決策

行動平臺」啟動記者會，宣傳效果良好，未來將持續透過

臉書新興媒體等多元管道正面宣導社工人員形象，以增進

社會大眾認可。 

三、 本次邀集相關部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社工專業團

體與會，以就明(114)年社工日活動之表揚及典禮規劃進行

討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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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部前依規費法第 11條規定定期檢討規費之收費基準，並

於 113年 6月 17日奉准檢討調整「社會工作師與專科社會

工作師證照及甄審審查收費標準」甄審筆試及口試收費項

目。依現行收費標準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申請專科

社工師甄審筆試收費 500 元、口試收費 600 元。參考專科

護理師收費標準及計算筆試費用單價經成本分析，包含委

辦費、人工費、水電及其他費用等，合計已逾 1,000 元，

將調升甄審筆試及口試收費項目為 1,000 元，以符成本，

調升後收費標準自下次(115年)考試適用。 

五、 本次為同時檢討該收費標準「執業執照收費」，於提案五討

論。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有關修正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選拔及表揚要點與推薦表及彙

整表，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要點前於 109 年 11 月 13 日訂定函頒、110 年 9 月 30 日、

111年 8月 25日及 112年 9月 6日修正。 

二、該要點第4點第2款規定有關社會工作實務經驗計算之基準略

以，年資以專任且全職工作之資歷為準，依 113年社工表揚初

審會議臨時動議，是否以申請人取得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次日

起，專任從事社會工作師法第 12條規定之業務認定其年資。 

三、修正推薦表及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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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增受薦者基本資料「起訖日期」欄位，以確認服務年資。 

(二) 新增「服務縣(市)」及「領域」欄位，作為分配名額之參考，

達私部門獎項各服務領域比例之衡平性。 

(三) 「服務單位」欄位原提示文字為「請填全銜」，修正為「請填

全銜並以括號加註院區及部門」。 

(四) 新增備註「未違反倫理聲明書」格式。 

(五) 新增備註「年資證明」佐證文件說明：社工相關科系學經歷

證明或學分證明。 

(六) 餘調整格式。 

決議： 

一、 本要點第 4點第 2款規定有關社會工作實務經驗計算之基準，

維持原文字，另於推薦表佐證資料增列增列社工相關科系學經

歷證明或學分證明，提供初、複審委員依學歷及事蹟內容綜合

評估，俾選拔符合表揚條件及實際具貢獻者。 

二、 推薦表「領域」欄位提示文字增列專科領域，修正後提示文字

為：如為私部門，請填醫務、心衛、兒少婦家、老人、身障、

學校、其他等。 

三、 為利瞭解受薦者之服務年資及歸屬各領域獎項及名額，修正推

薦表及彙整表欄位、提示文字及格式，並新增「未違反倫理聲

明書」。 

四、 自由執業(如：行動社工師)或開設社工師事務所者，單位得依

該要點第 5 點第 1 項第 5 款推薦；是否放寬至非專任且全職

者，請業務科統計是類人員數量及樣態，研議是否納入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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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五、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等推薦單位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推薦作

業。另本部業已開發人民申請案件線上申辦系統功能，114年

推薦作業一律採線上申請，不受理紙本推薦。 

 

提案二 

案由：有關人力公司派遣社工之推薦者應為實際服務單位或人力派遣

公司，及該受薦者應歸類於公部門或私部門，提請討論。 

說明： 

一、目前公部門聘用社工仍以勞務承攬方式聘僱的單位計有內政

部移民署及法務部。惟現行公告之得獎者名單區分為公部門、

私部門及醫事機構，為使得獎者資訊與上述區分單位一致，請

內政部移民署、法務部說明理由，及請各單位討論如受薦者為

人力派遣公司或民間單位派遣至公部門駐點之社工，其歸類為

公部門或私部門。 

二、請勞動部依勞動法規說明人力派遣社工，人力歸屬公部門或私

部門，供與會人員酌參。 

決議： 

一、依勞動部意見及相關法規，派遣事業單位(人力派遣公司或民

間單位)派遣勞工(社工人員)至要派單位(公部門)，雇主為派

遣事業單位，並負責指揮監督及人員相關保險之投保。惟考量

本要點第 5 點規定之推薦單位係以受薦人之服務單位做為遴

薦單位，爰以較為熟悉社工人員服務內容及事蹟之單位予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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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表揚名額則以公部門名額計算，並請於推薦表受薦者服務

單位欄位加註為勞務承攬人力。 

二、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1 條規定略以，政府對於移民應予保

護、照顧、協助、規劃、輔導，按此規定移民輔導業務係屬政

府職責，建議爾後以自聘人員負責移民輔導相關業務；另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就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已

改為約用人員，規定上已放寬運用人數控管，建請以約用人員

聘用。 

 

提案三 

案由：為使績優社工人員表揚遴選方式更臻周延，有關公告表揚推薦

資訊，提請討論。 

說明： 

一、各推薦單位逕依本要點規定辦理，並按績優社工獎、績優社工

督導獎、資深敬業獎及特殊貢獻獎分別造冊及填具推薦表。 

二、本計畫係全國性、跨領域活動，擬委託全國性社會工作相關專

業團體辦理審查作業。 

決議： 

一、114 年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典禮暫訂於 114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一)辦理，相關系列活動請錯開本部表揚典禮，使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及社會工作專業團體能共襄盛舉。 

二、為利推薦單位作業，受理推薦收件時間維持 1 個半月至 2 個

月，預訂於 113 年 9 月中旬開始受理(屆時將公告於本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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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以利審查作業進行。 

三、請各推薦單位填具彙整表時，務必排列推薦之優先順序，並請

社會及家庭署統一填列「本部所屬社會福利機構」之推薦順

序，並提供各所屬機構之社工人員數、所屬機構社工人員總數

之清冊，俾利本部掌握人數及分配名額。 

 

提案四 

案由：有關辦理 114年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典禮及社工日系列

活動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113年典禮以「社工迴廊」擴大展示社工服務事蹟、拍攝長官

致賀影片及辦理「社會工作人員智慧決策行動平臺」啟動記者

會，強化正面宣傳效益。114年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典

禮暫訂於 3月 28日(星期五)或 3月 31日(星期一)舉行，期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社會工作專業團體共襄盛舉，提升社

會工作專業服務形象，同時俾典禮益加盛大、圓滿，請各單位

提供建議或經驗。 

二、為維持典禮品質，典禮當天如為未事先報名者，將不得入場，

俾控管現場與會人數，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與社會工作

專業團體配合辦理。 

三、宣導方式：透過本部 FB粉絲專頁、官網、網路、新媒體等通

路，加強社會工作專業宣導。 

四、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與社會工作專業團體配合社工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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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關慶祝或宣導活動，以共襄盛舉；本部將於 114年 1月另

案彙整全國各縣(市)社工日系列活動一覽表，以供各界參與。 

決議： 

一、為維持現場秩序及提升表揚典禮品質，本部將於公告推薦資

訊、報名至行前通知時，以文字、口頭等形式提醒各單位及得

獎者：未報名者不得入場，請各單位協助周知與會來賓，俾利

活動順利進行。為利各縣市局處首長即時接收邀請通知並報名

與會，除邀請卡外另寄送內含報名連結之通知予縣市政府同

仁，再利用電話或通訊軟體群組傳遞相關訊息。 

二、本部將於 114年 1月另案彙整各單位辦理之社工日系列活動，

如有經費不足之情形，可依本部函送申請須知所訂相關規定或

依本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規定，至遲務必於 114年 1

月底前申請補助。 

 

提案五 

案由：有關修正「社會工作師與專科社會工作師證照及甄審審查收費

標準」(下稱收費標準)執業執照收費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規費法第 11條規定略以，業務主管機關應考量辦理費用或

成本變動趨勢、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情形及其他影響因素，定

期檢討規費收費基準。 

二、依該收費標準第 3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略以，核/補/換發社工

師執照收費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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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行本部主管其他專業人員(專科護理師、醫事人員、公共衛

生師)執業執照均收費 300元(如附表)。 

四、請縣、市政府評估現行核/補/換發成本，社工師執業執照是否

比照其他人員調整。 

決議：考量多數縣、市政府核/補/換發社工師執照之成本，已逾現行

收費 500元，爰維持該項目現行收費標準，不予調整。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上午 10時 50分) 



附件一 

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推薦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推
薦
獎
項 

□  績優社工獎 

□  績優社工督導獎 

□  資深敬業獎 

□  特殊貢獻獎 

受 

薦 

者 

姓名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 

別 
 照 

 

片 
服務 

單位 

（請填全銜並以括號加註院區及部門） 

職稱 

（請填全銜） 

服務 

縣(市) 
 領域 

(如為私部門，請填醫務、心衛、兒少婦家、
老人、身障、學校、其他等) 

基 

本 

資 

料 

學歷 

畢業學校:              畢業科系: 

畢業年度:                           (表格如不敷使用，可自行擴

充) 

服務 

經歷 

服務單位(請填全名) 職稱 起訖日期 服務年資 

    

(表格如不敷使用，可自行擴充)    



聯絡 

地址 

（請填郵遞區號） 

電話 （O）          （H）            （手機） 

e-mail  

獲獎 

紀錄 

(必填) 

特殊貢獻獎，民國    年。 

資深敬業獎，民國    年。 

服務績優獎，民國    年。 

同一事蹟近 5年內是否曾獲本部(含所屬機關)表揚：是 否 

推薦

者資

料
1
 

姓名  職稱 (請填全銜) 

電話 （O）                     （手機） 

地址  

                                                      
1 「推薦者資料」為審查期間訪問所需，敬請務必填寫。 



推 

薦 

貢 

獻 

事 

蹟 

(字數應在 800字以上，並請敘明現職及歷年服務績效，並就受推薦獎項選拔標準撰寫具體事蹟；表格如不敷

使用，可自行擴充) 

 

 

 

 

 

 

 

 

 

  

 

 

 

 

 

 

最近 3年 

考績等級 
   



服務單位或推薦單位核章： 

(官印或圓戳章) 

 

 

 

 

 

主管核章： 

(直屬主管或局處首長) 

 

 

 

國民身分證影印本粘貼處(正面) 

(影印本務須清晰) 

 

 

國民身分證影印本粘貼處(背面) 

(影印本務須清晰) 

備註： 

1.長照人員之社工資格，請檢附長照系統登錄之專業職類資料。 

2.各獎項受推薦者檢附推薦表、年資證明(社工相關科系學經歷證明或學分證明)、考績證

明、未違反倫理聲明書及相關佐證資料影本，上傳至本部人民申請案件線上申辦系統(網

址：https://eservice.mohw.gov.tw/ServiceLst，路徑：申辦服務-社工相關-全國社會

工作專業人員選拔推薦)。 

3.特殊貢獻獎推薦單位如為個人，請於「服務單位或推薦單位核章」欄位簽名，「主管核章」

欄位得空白。 

  

https://eservice.mohw.gov.tw/ServiceLst


附件二 
 

__________年度__________(部會/縣市政府/機構等推薦單位) 

推薦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選拔及表揚人員彙整表 

編號 

(請依優先

順序排列) 

推薦

單位 

表揚

類別 

姓名 性別 服務

單位 

職稱 年資 推薦單位之推

薦等級，請註明

1或 2： 

1：強力推薦 

2：推薦 

                  

                  

                  

                  

                  

                  

                  

                  

                  

合計                 

備註： 

推薦單位社工人員總數：__________人 

推薦單位所屬分會（事務所）：__________人（如有多個分會，請分別列出人數） 

1. 依「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選拔及表揚要點」第五點第一款規定之推薦單位人員

總數。 

2. 推薦單位所屬分會、分事務所等，請由總部統一推薦，並分別填報總、分會之社

工人員總數。 

 



未違反倫理聲明書 
 

本人(受薦人)_____________________已詳閱並瞭解「全國

社會工作專業人員選拔及表揚要點」及「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聲明如下： 

本人所檢附之資料及相關佐證資料皆為屬實，並於執行

社工業務時恪遵社會工作倫理守則。如有資料不實、錯誤，

或於執行社工業務有違法或重大過失之情事、或其他重大不

良事蹟，經查證屬實者，本人願自負相關責任，並無條件同

意由衛生福利部撤銷得獎資格，並收回獎座及相關獎勵。 

 

特此聲明 

 

受 薦 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單位(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